


報告大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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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房地稅收課徵多嗎? 

參考國際作法 

臺北市政府經驗 

地政派與財政派見解差異? 

小結與建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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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ll tax revenues 

Taxes on income & profits 

Taxes on goods & services 臺灣 

1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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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data.oecd.org/tax/tax-on-property.htm 

Taiwan: 

1.5%? 
0.9%(只含
持有稅) 



105年財政統計年報
(106.9.21發布) 
 土 地 稅 177,273,904  
  地價稅 93,888,422  
  土地增值稅 83,385,482  
 房 屋 稅 72,962,850  

1. 106年公告土地現值占一般
正常交易價格90.76%、台北
市94.25%、連江94.17% 

2. 地價區段數12.17萬個，台
南市13,165最多 

3. 全國土地筆數15,310,343筆 

4. 全國公告現值總額114.7兆/
公告地價25.9兆元 

5. 全國房屋現值總值5.66兆，
北市1兆 

6. 我國賦稅負擔率13% 

0.166兆~0.25兆  

218億(103年財產交易所得稅) 

/17.3兆 

• 「值百抽一」的理想，變成「值萬抽七」 

• 陳德翰與王宏文(2013)分析臺北市2007至2009年不動產交易資料，認為房
屋稅實質負擔稅率0.042%較地價稅0.029%為高。 

• 其他諸如蔡吉源(2001)、彭建文等(2007)及林子欽等(2008)都指出有效稅率
不到0.2%。過低的持有成本，讓某雜誌稱台灣是養地天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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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ttps://www.dgbas.gov.tw/public/Data/78301131242FZJEAGL.pdf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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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年公告土地現值占一般正常交易價格90.76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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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17《遠見雜誌》縣市

總體競爭力調查結果，臺

北市蟬聯六都及全台第1

名，且9大構面之「地方

財政」項目亦奪冠。 

資料來源：2017《遠見雜誌》19縣市總體競爭力大調查 



8 資料來源：財政部-105年財政統計年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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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市 105年賦稅實徵淨額(千元) 

臺北市 75,321,811 

新北市 53,908,345 

桃園市 34,796,218 

臺中市 39,852,162 

臺南市 21,953,444 

高雄市 41,359,105 

各縣市105年賦稅實徵淨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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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年7月起 

-高級住宅加價課徵房屋稅 

103年7月起 

-調高新建房屋構造標準單價 

-非自住之房屋採差別稅率 

106年7月起 

-合理評定房屋標準價格 

-修正其他住家用房屋稅率 

臺北市房屋稅改歷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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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臺北市近6年房屋稅收實徵淨額 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

註：106年度數據統計至106年9月止 



稅改爭議輿情 

10 
10 



 

11 



0

10

20

30

40

50

60

70

57.1 

66.7 

61.0 

55.1 

41.4 

52.8 

33.9 

40.1 

28.3 26.9 

20.4 

24.8 

19.4 
20.9 

14.2 

19.8 

10.8 

28.8 

54.1 

31.7 

52.7 

15.8 

12 



房地稅基(率)是否合理?是否持續調整? 

房地持有稅是否需比照交易合併? 

實價登錄big data如何加值應用? 

地價基準地如何法制化? 

地價精進預算難得，可以為台灣留下甚麼? 
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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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土地是從買賣實例價格所求得之正
常買賣價格為基準，從實際的買賣
例價額扣除由特殊條件所形成的部
份，以求取正常的價額，並以公示
價格水準之70％為目標（陳奉瑤、
梁仁旭，2003) 

 公示地價一般為實勢價格之90％。
實勢價格為買賣交易成立時之實際
價格（鄭景文，2016）。 

 房屋之評價方式係以重置成本法為
基礎，即先評定當時該房屋新建通
常必要之建築費；再依建築物本身
式樣、建物所在地域性影響因素訂
定補正辦法，對各地之差異進行地
域性調整（周美麗，2003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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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價額=前基準年度的再建築費評點數 × 再建築費評點補正率 × 耗損減
點補正率 (含經年減點補正率、耗損減點補正率) × 評定時一點的價額  



 日本之持有稅包括固定
資產稅、都市計畫稅、
特別土地持有稅、以及
地價稅 

 但特別土地持有稅及地
價稅已停徵，這種制度
沿用多年，並無太大變
動（林元興，2017）。 

 土地與建築物併為不動
產，合併課稅，折舊資
產則按照折舊資產稅課
稅（中里實等人，201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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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 房地估價 計量模型 重估頻率 備註 

英國 土地、房地 
 

未聽聞 營業稅5年
(租賃價值) 

VOA 將相似財產組成一
組，並需致力評價之一致
性。此即為評價策劃 
(valuation scheme)。 

澳洲 各州不同 部分地區 2年 應用大量估價（mass 
valuation），採次市場群
組劃分(Sub-Market 
Group; SMG) 

荷蘭 土地、房地 
 

部分地區複迴歸分析(MRA) 每年 採群集(clusters)模式 

德國 土地、房地 
 

including Regression 
Models, Cluster 
Analysis,  simple statistic 
sample data. 

1~2年 劃分(Segmentation)區域
(zone)為基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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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陸基準地價3年重估，全國1.1萬筆標準宗地做地價監測，編地價指數 



 89.8內政部地價及地稅制度座談會 
 林教授元興：美國賓州Pittsburgh與Scranton分離課稅成功，重課地價稅輕課

房屋稅應為時勢所趨 

 李校長承嘉：國父平均地權單課地價稅而人工改良之房屋免稅獎勵人工進步，
土地政策立意良好 

 林教授英彥：仿照日本的做法以標準地價八成為固定資產稅稅基或以七成為
遺產稅稅基的方式課徵地價稅 

 陳教授奉瑤：公告地價可直接按公告現值一定成數為準 

 91.8強化土地稅制政策功能座談會 
 華教授昌宜：提高地價稅而充裕地方財政、增值稅改為所得稅 

 楊教授重信：公告地價與現值兩價合一依市值評定、地價稅採比例稅率 

 黃教授耀輝：財產稅採比例稅率、土地重課房屋應輕課、朝所得稅制調整 

 蔡教授吉源：質疑累進起點地價不公，地價稅宜採比例稅率 

 殷教授章甫：地價稅如改為比例稅造成新的不公平、增值稅不宜併入所得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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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房地稅制修法宜以提高行政效率、促進公平合理、降低陳情訴願為訴求 

 房地分離課稅雖有其淵源，建物輕稅土地重稅以鼓勵建築利用，於現行國內空
屋數過多似已與早期鼓勵建築之時空背景有別。 

 未來如採房地合一，於估價技術上，無需再就房地拆分，不僅省卻估價房地分
離貢獻說之爭議及難度(Henricks, 2005，He raises the question: “Should we 

separate the inseparable?”)，行政作業亦將較為便捷，反映成交價真實本質。 

 以土地而言，地價規則第14條可簡化為無需扣減建物現值等項目，所求者即為
房地合理價值。至於稅捐機關與地政機關則可重新分工強化重點工作，建議地
政機關評定不動產價值(空地之土地價值及房地之房地價值)，稅捐機關省卻之人
力投注於實價課稅之實價稽核。 

 以公告現值作為土地增值稅認定基準之工作如能去任務化，亦能使地政機關全
心投注於增加之建物評定作業，基層同仁方有餘力於地價基準地拓點，甚至仿
效韓國進一步查估基準房價，以為合理地價及房價控制檢核。 

 民眾參與度之提升，地價是否比照房屋稅條例有異議機制? 進一步如荷蘭
Drechtsteden (GBD)為例，為了使民眾參與公部門財產評價，增加與民眾互動，
開放民眾上網評價系統，協助確認評價過程及引用實例，稱為Let’s go Dutch in 

Appraisa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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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f improved property tax levied… 
1.土地法&28(施行法&7)平權&71.72面積限額及超額土地未實施，累進起點地價成孤軍? 

2.房地合一財產稅有利電腦估價，是否維持累進稅率? 

3.現行地與房自住認定不一問題可解決 

4.房屋現值自動改為兩年重新評定，齊一步調 

5.強調行政效率提高，減少行政成本 

6.空地仍有地政機關評定現值 

7.地政機關願意提供估值給稅捐，稅捐遇異議自行答辯 

8.房地稅合併繳稅，得分兩期降低民眾負擔 

 

9.日韓中基準地制度成熟，但實價登錄我國較成熟 

10.有人說：標準宗地成熟國家是因為沒有實價登錄制度！我有實價登錄，是否仍須再有
標準宗地制度？ 

11.日本個別因素無法直接比，透過標準化補正與標準地比(實價登錄資訊太豐富，除非
外加統計分析功能，民眾難免受個案影響) 

12.國外基準地多編制地(房)價指數，我國如何法制化? 

13.藉實價登錄大數據電腦估價～查估各筆房地產相對關係～定期查估基準地(房)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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